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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在我國計程車產業普遍採靠行、派遣制度的情況下，車行、車隊一方面從司機勞動中獲利

，另一方面，目前法令卻未明文規定當交通事故發生時，車行、車隊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以

及分攤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乘客責任保險、第三人責任險保費，是否有違公平交易？ 

（五十五）本院邱委員志偉，鑒於近日爭議不斷之合宜住宅案實無法源

依據，疑有圖利營造商之嫌，又施工品質不佳引發民眾退購

，有失合宜住宅是為實現居住正義之目的，爰此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一、合宜住宅於民國 99 年由當時的行政院秘書長林中森（院長吳敦義）與營建署長葉世文（內

政部長江宜樺）主導，決定採取標售土地方式公開招商。板橋浮洲合宜住宅的標案名稱叫

做「新北市板橋浮洲合宜住宅招商投資興建計畫第一、二區土地標售案」；桃園合宜住宅

標案名稱是更離譜的「機場捷運 A7 站合宜住宅招商投資興建（用地預標售）案」。 

二、依據「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規定，500 坪以上公有土地是不得標售，目的在於維繫政

府資產的永續循環利用。但前述兩處合宜住宅 6 塊基地政府共賣約 226 億元，五家得標建

商（日勝生、遠雄、皇翔、名軒、麗寶）估計可獲得 200 億元的無風險利潤。 

三、合宜住宅應是政府為了顧及建築品質而對外招商，借重營造業的建築專業，然而浮洲合宜

住宅卻在四月交屋前陸續發現建材夾雜塑膠水杯、裂縫、地下室淹水等情形，疑似偷工減

料。政府與建商皆難卸其責。 

（五十六）本院邱委員志偉，鑒於近日國中教育會考英文聽力測試發生

部分試場提早收卷的重大試務失誤，因監考手冊上未標明「

待考試結束鐘聲響起」後開始回收試卷及答案卡，導致各地

試場收卷時間不同，考生權益受損，教育部目前提出「於試

卷上作答視同正常作答及從寬認定」方案，但仍有部分考生

只於試卷上做記號或試卷與答案卡劃記不同等因素，導致權

益受損，希望教育部能提出更完善的補救方案，爰此特向行

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全國試務會主任委員黃贇瑾表示，4 月 30 日已發公文通知試務手冊的更正，要監試人員鐘

響才收卷，但昨天考試前仍有監考人員詢問，因此再次發簡訊給考區學校，請考區學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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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監考人員，但部分試場仍出現提早收卷的情況。 

二、104 年國中教育會考英語聽力測驗，全國有數十個試場提早約 3 分鐘收卷，影響超過 3,000

位考生，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今天上午舉行記者會說明。國教署副署長黃子騰表示，

昨天原統計英聽有 79 個試場提早收卷，經學校進一步回報後，提早收卷的僅 43 間試場，

但國教署仍會回收 79 間試場、3,000 多名考生的題本和答案卡進行檢視，並列出考生作答

的樣態。 

（五十七）本院邱委員志偉，鑒於原能會甫通過之「高放射性廢棄物最

終處置設施場址規範」未納入「辦理地方性公民投票」規範

，罔顧地方居民權益。建議應比照「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

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第 11 條「經公民投票同意者，得為候

選場址」辦理，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原能會四月底通過「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規範」，相較於低放射性廢棄物場

址需經地方公投，危險性較高的高放場址卻未納入公投機制，實有罔顧地方區民權益之後

遺。 

二、依「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第 11 條規定： 

本法第九條、第十條核定建議候選場址之公告，應於期間屆滿後三十日內該場址所在地縣

（市）辦理地方性公民投票，不受公民投票法第二條之限制。經公民投票同意者，得為候

選場址。 

前項之候選場址有二個以上者，由主辦機關決定之。 

第一項地方性公民投票之公聽會及投票程序，準用公民投票法之規定辦理。 

第一項之場址公民投票應同日辦理，辦理公民投票所需經費由主辦機關編列預算。 

選定之建議候選場址所進行之地方性公民投票，其結果、罰則與行政爭訟事項依照公民投

票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據原能會表示，「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規範」可能由由經濟部接手再制訂法

律位階的高放選址條例。對此，希望原能會與經濟部充分廣徵社會意見，建立公開透明之

核廢處置機制，並納入地方性公投規定。 

 


